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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睿通訊消防防護計畫 

民國107年  11 月 26 日製定 

壹、總則 

一、目的與適用範圍 

１、目的：本計畫係依消防法第十三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至十六  
條，規定防火管理之必要事項，以落實預防火災、地震及其

他災害之目的，並達到保障人命安全、減輕災害之目標。 

２、適用範圍：在晶睿通訊所服務、出入之一切人員都必須遵守。 

二、管理權人之職責 

１、管理權人陳文昌負有防火管理業務之所有責任。 

２、選任位於管理或監督層次，且能適當公正地執行防火管理業務權限
者之防火管理人，使其推動防火管理業務，並向消防機關申報防火

管理人之遴用及解任。 

３、管理權人應監督、指導防火管理人推動防火管理上必要之業務。 
４、申報消防防護計畫書。 

５、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以及相關

設施（備）有缺失時，應儘速改善。 
６、申報防火管理人之遴用及解任。 

７、在防火管理人製定或變更消防防護計畫時須給與必要之指示。 

三、防火管理人之職責 
防火管理人負責此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及執行，並推行下列業務： 

１、消防防護計畫之製定、檢討及變更。 

２、實施滅火、通報及避難引導訓練。 
３、防火避難設施、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公共危險物品設施之檢查實施

及監督。 

４、電氣配線、電氣機器、機械設備之管理及安全確認。 
５、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以及法定檢修之會同檢查。 

６、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及安全措施之建立。 

７、火源使用或處理有關之指導及監督。 
８、收容人員之適當管理及加強進出人員之管制。 

９、對內部員工及相關人員實施防災教育。 

１０、加強夜間消防情境模擬演練。 
１１、加強高樓層員工及收容人員之避難引導演練。 

１２、加強模擬火災時之水平避難演練。 

１３、訓練、要求員工應熟練火災時之救災活動。 
１４、防火管理業務相關人員之指導及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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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製定員工工作手冊，以加強災害發生時的急救處理。 

１６、加強與鄰近社區之互動關係，以期不甚發生火災時多一分支援與
協助。 

１７、對管理權人提出建議及請求指示。 

１８、保持機構內通道之順暢，防止物品阻礙通路、樓梯。 
１９、推動防止縱火之預防措施。 

２０、各項防火管理相關書面資料之保管與整理。 

２１、其他防火管理上必要之事項。 
四、與消防機關之通報聯繫 

１、防火管理人遴用及異動時，依附表一填寫，3日內向當地消防機關

提報。 
２、消防防護計畫製定及變更後，應依附表二填具「消防防護計畫製定

（變更）提報表」，並依附表三檢附「消防防護計畫及消防防護計

畫自行檢查表」，向當地消防機關提報。有關消防防護計畫製定後，
有下列事項變更時，管理權人（防火管理人）應於3日內向消防機

關提報。 

（１）管理權人或防火管理人之變更。 
（２）自衛消防編組之大幅或重要變更。 

（３）建築用途變更、增建、改建等導致消防安全設備之變動時。 

３、實施滅火、通報、避難訓練時，應於10日前填註附表四向當地消防
機關提報，並報告其結果。 

４、遇有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施工時，依「製定現有建築物

（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指導須知」之規定，於開工（指實際
開工日期）3天前，依附表五填具「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

防防護計畫提報表」，檢附附表六「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

防防護計畫及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
表」，向當地消防機關提報。 

5、依法定期限申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結果報告書。 

 
貳、預防管理對策 

一、平時火災預防 

１、晶睿通訊依消防法規定，係屬應設消防安全設備之（  乙類   ）類
場所，為落實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定於每年之 03~05 月，委

託（消防設備師／士、合格消防專業檢修機構等）檢修消防安全設

備，並於檢修完成後15日內，依規定將檢修結果報請當地消防機關
備查。 

２、為落實平時之火災預防作為，依場所之使用特性、防火避難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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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氣設備及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等情形，實施預防管理編組，人人

皆應負起火災防制之責任。 
３、火災預防管理組織負責平時火災預防及地震時之防止起火，以防火

管理人為中心，於指定範圍分別設置防火負責人，並劃設責任區域，

指派火源責任者進行火災防制措施。有關本場所之火災預防管理編
組，如附件一。 

４、防火管理人應定期詢問防火負責人、火源責任者及每一位員工，以

落實火災預防措施。 
５、防火負責人之任務為輔助防火管理人，並指導、監督負責區域內之

火源責任者。 

６、火源責任者之任務如下： 
（１）輔助防火負責人，擔任指定範圍內之火源管理工作，並負責指

定範圍內之防火避難設施、用火用電設備器具、電氣設備及消

防安全設備等之日常維護管理。 
（２）地震時用火用電設備器具與有關人員之安全確認。 

（３）依照附件二「日常火源自行檢查表」、附件三之「防火避難設

施自行檢查表」及附件四「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表」進行檢
查。 

 －日常火源自行檢查，應於每日下班時進行。 

 －
1
日常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月至少應檢查一次。 

 －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表，每月應檢查乙次（如有相關疑問，

可洽檢修人員或機構）。 

７、收容人員之管理： 
確實進行場所內人員出入之查核，落實掌握緊急時相關進出人員

之動態，以利火災時，能立即掌握機構內待救援人數及位置等訊

息。 
８、本場所之輪值人員，於假日、夜間，應定時巡邏，確保用火用電安

全，並記錄於（工作日誌或交接簿等），俾翌日向防火管理人報告。 

二、火災預防措施： 
１、吸煙及用火等易發生危險行為之規定如下： 

（１）走廊、樓梯間、更衣室、電腦室、電氣機房、危險物品設施之

週遭、實驗室及倉庫等嚴禁吸煙。 
（２）除厨房外，任何地點未經允許嚴禁火源。 

２、從事下列行為應事先向防火管理人聯絡取得許可後，始得進行： 

（１）指定場所以外之吸煙及火源使用。 
（２）各種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之設置或變更時。 

                                                                 
1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防火避難設施每月至少檢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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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各種慶祝活動必須用火用電時。 

（４）危險物品之貯藏、處理，及其種類及數量之變更時。 
（５）進行施工行為時。 

３、用火用電之監督管理： 

（１）向防火管理人提出使用焊接或其他用火之作業計畫，在使用用
火作業之場所，應配置有滅火器，同時，在指定場所以外的區

域，亦不可有抽菸、點火等行為，使用危險物時，應經督導之

防火管理人許可，對於用火、用電之管理，作業責任者皆應負
起相關防火責任。 

（２）向防火管理人提出用火用電使用申請書，並應得到許可，方可

使用，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之使用，應事先檢查，並應確認使用
時周遭無易燃物品，使用完畢後，應加以檢查確認其是否處於

安全狀況，並置放於適當之安全場所。 

４、為確保防火避難設施之機能運作正常，所有出入人員應遵守下列事
項： 

（１）安全門等緊急出口、走廊、樓梯間及避難通道等避難設施： 

－不得擺放物品，以避免造成避難障礙。 
－應確保逃生避難時，樓地板無容易滑倒或牽絆避難人員之情

形。 

－作為緊急出口之安全門，應容易開啟，並確保走廊及樓梯間
之寬度能容納避難人員。 

（２）為防止火災擴大延燒，並確保消防活動能有效進行之防火設施： 

－安全門應經常保持關閉，並避免放置物品導致影響其關閉之
情形。 

－安全門周遭不得放置容易延燒之可燃物。 

５、晶睿通訊所之位置圖如附圖一，另為確保火災發生時逃生避難之安
全，有關各樓層之平面圖及逃生避難圖如附圖二，除張貼於公告欄

等顯眼處所外，並應確實轉知場所內每一位人員（含自衛消防編組

之成員），熟悉逃生避難路徑及相關之消防安全設備。 
三、施工中消防安全對策之建立： 

１、本場所進行施工時，應建立消防安全對策。如進行增建、改建、修

建及室內裝修時，應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製定施
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並向當地消防機關申報。 

２、上述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應依據「製定現有建築物（場所）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指導須知」
2
之規定辦理，並於實際開工日3天

前，填具附表五「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
                                                                 
2 參考消防署網站：http://www.nfa.gov.tw/sys1/sys1_1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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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並依附表六檢附「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

及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提報轄
區消防機關。 

３、防火管理人於施工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１）一般注意事項： 

－應對施工現場可能之危害，進行分析評估，並注意強風、地

震、粉塵等特殊氣候或施工狀態下可能造成的影響，採取有

效之預防措施。 

－應定期及不定期檢查施工現場周遭情形，建立督導及回報機

制。 

－應採取增加巡邏次數等強化監視體制之措施。 

－建築物施工場所，如需停止消防安全設備之功能，應採取相

關替代防護措施及增配滅火器，並強化滅火、通報等相關安

全措施，並嚴禁施工人員吸煙及不當之用火用電。 

－為防止縱火，有關施工器材、設備等，應確實收拾整理，並

建立管制機制。 

－施工現場應建立用火用電等火源管理機制，同時對現場人員
妥善編組，確保火災發生時，能發揮初期應變之功能。 

（２）進行熔接、熔切、電焊、研磨、熱塑、瀝青等會產生火花之工

程作業時，為防止施工作業之火焰或火花飛散、掉落致引起火
災，除依前述「一般注意事項」外，應採取下列措施： 

－應避免在可燃物附近作業，但作業時確實無法避開可燃物者，

應在可燃物周圍，採用不燃材料、披覆防焰帆布或區劃分隔
等防處措施，予以有效隔離。 

－作業前應由施工負責人指定防火負責人及火源責任者，進行

施工前安全確認，並加強作業中之監視及作業後之檢查。 

－施工單位在實施熔接、熔切、焊接等會產生火花之作業時，

應於週邊備有數具滅火器等滅火設備，俾能隨時應變滅火。 

－各施工場所應由防火責任者，依施工進行情形，定期向施工
負責人及防火管理人報告。 

－使用危險物品或易燃物品時，應知會施工負責人及防火管理

人，採取加強防護措施。 

（３）施工期間應事先公告及通知有關人員，依下列原則辦理教育訓

練： 

－防火防災教育及訓練，必須包括全體員工及施工人員。 

－教育訓練之內容，應包括潛在之危險區域及防處作為、緊急

應變程序、通訊聯絡機制、疏散避難路線、消防機具及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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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之位置及操作方法等有關之防火管理措施及應變要領。 

－進行教育訓練時，應包含滅火、通報，避難引導、安全防護
及緊急救護等相關事項，且就有關人員予以編組，實際進行

模擬演練。 

－有雇用外籍人士時，應一併施予防火防災教育及訓練。 
－施工期間之教育訓練，應於各項工程開工前為之，並應定期

實施再教育訓練。 

四、縱火防制對策： 
１、平時之縱火防制對策： 

－建築基地內、走廊、樓梯間及洗手間等場所，不得放置可燃物。 

－加強對於進出人員之過濾及查核。 
－設置監控設備，並加強死角之巡查機制，同時建立假日、夜間等

之巡邏體制。 

－整理並移除場所周邊之可燃物。 
－最後一位離開者，應做好火源管理，並關閉門窗上鎖。 

－落實汽（機）車停放之安全管理。 

２、附近發生連續縱火案件時之對策： 
－加強行政管理，確切掌控員工及民眾數量，審慎防範危險人員的

動向，防範人為縱火意外發生。 

－加強死角之巡查機制，並強化假日及夜間之巡邏體制。 
－加強宣導員工落實縱火防制工作，並確實要求最後一位離開者，

應關閉門窗上鎖。 

 
參、自衛消防活動 

一、自衛消防編組： 

１、為確保火災及其他災害發生時，能將損害損失減至最低，故成立自
衛消防隊(設於總機大廳指揮據點)。其編組情形及任務如附件五 

２、隊長、副隊長及各級幹部的權限及任務： 

－監督及指揮命令自衛消防隊進行火災、震災等活動之進行，同時
與消防編組保持密切連繫，順遂展開救災活動。 

－副隊長主要為輔助隊長，當隊長不在時，代行其任務。 

－地區隊長擔任負責地區初期自衛消防活動之指揮工作，隨時與隊
長保持密切連繫。 

－各班班長依其班別，負責滅火、通報、避難引導等相關自衛消防

活動。 
二、自衛消防活動： 

自衛消防活動包括指揮、通報連絡、滅火、避難引導、救護及安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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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活動體制等項目，以確保民眾之安全。相關之自衛消防活動如下： 

1、 指揮：應設有指揮人員，同時於六樓大廳明顯處設置指揮中心，
指示自衛消防隊之任務，掌握自衛消防活動之進行。 

2、 通報連絡：通報人員應通知當地消防機關場所地址、名稱、目前

災害狀況等對外之聯繫，同時亦應負責對內之連絡，包括管理員
室、場所內各部門之連絡告知等，通報結束後，應向防火管理人

及自衛消防隊長告知通報情形及災害最新狀況。 

3、 初期滅火：主要是以室內消防栓及滅火器進行初期滅火，以撲滅
火災於初期及防止迅速擴大延燒。 

4、 避難引導：發生火災時，避難引導人員應引導起火層之避難者使

用與起火處反方向之緊急出口避難，若火勢擴大或滅火行動不順
利時，則應引導其至其他安全地方避難，對於高樓層，應加強此

部分之演練，並研擬對策與腹案，使當火災發生時，所有民眾皆

能順利逃生。 

5、 救護：救護中心可與指揮中心設置在同一位置，救護班人員對受

傷者應施予緊急醫療，必要時，可與救護中心連絡，派員協助將

傷者快速搬運至救護站或迅速送醫，同時應記錄傷者之姓名及受
傷狀況，以供查考。 

6、 安全防護：關閉防火門、防火鐵捲門、緊急電源之確保，等危險

設施之停止供給運轉，昇降機、電扶梯之緊急處置，劃定警戒區
域。 

三、自衛消防編組之裝備：如附件六 

四、發生火災時，自衛消防編組人員，應依據附件五賦予之責任進行自衛
消防活動。 

 

肆、地震防救對策 
一、為防範地震造成之災害，場所內應準備必要之防災用品，防火管理人

及各樓層防火負責人，應透過防災教育告知所有從業人員，進行平時

之安全管理時，並一併進行下列事項： 
１、檢查附屬在建築物之設施如廣告牌、窗框、外壁等及陳列物品有無

倒塌、掉落、鬆脫。 

２、檢查燃氣設備、用火用電設備器具有無防止掉落措施，以及簡易自
動 滅火裝置、燃料自動停止裝置之動作狀況。 

３、檢查公共危險物品有無掉落，傾倒之虞。 

４、防火管理人應積極參加消防機關或防火團體舉辦之講習會或研討會，
同時應隨時對從業人員辦理防火講習或宣導教育。 

二、地震發生時應採取下列安全措施：當地震發生時之因應事項，包括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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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防止措施、災情收集措施及滅火、避難引導等項目，具體內容如下： 

１、位於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周遭之員工，應確實切斷電（火）源，並移
除易燃物，當建築物內發生火災，準用自衛消防活動中之滅火活動，

採取初期滅火行動，並經火源責任者確認火災狀況後報告防火負責

人，由防火負責人回報防火管理人（或指揮據點）。 
２、全體員工應確認周圍機具、物品等有無掉落及異常狀況，並告知火

源責任者轉知防火管理人（或指揮據點）。 

３、地震發生時，自衛消防編組人員應立即指導有關人員進行適當之避
難行為。 

三、地震發生後應採取下列安全措施： 

１、於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周遭之員工，應確認電（火）源安全無虞後，
方可使用相關設備。 

２、地震發生後如發生災害，於自身安全無虞下，應依自衛消防編組分

工，進行救災。 
３、如有受傷者，應列入最優先之救援行動，採取必要之緊急救護措施。 

４、應蒐集相關資料地震資訊，適時通報建築物內部人員，如須採取避

難行動，應告知集結地點俾集體前往避難處所。 
 

二、緊急聯絡電話如下： 

單位名稱 電話 單位名稱 晶睿總務 

消防局 １１９ 

單位主管 
公司：   (02)82455282          
                     

警察局 １１０ 

大樓管委會 (02)2248-0985         

伍、防災教育訓練 

一、為提升防火知識、消防技術及震災之對應措施及宣導關於消防防護計

畫之內容，防火管理人及相關職員應進行防火、防災相關教育訓練。
同時，防火管理人應積極參加消防機關或防火團體舉辦之講習或研討，

同時應隨時對內部員工辦理防火講習會或宣導會。 

二、實施對象應包含新進人員、正式員工、工讀生、臨時人員、自衛消防
編組人員及相關人員。 

三、進行防災教育之重點如下： 

１、徹底告知消防防護計畫內容及內部人員之任務。 
２、有關火災預防上之遵守事項，以及火災或地震發生時之各項應變要

領。 

３、其他火災預防上必要之事項。 

四、有關新進人員、正式員工、工讀生、臨時人員等之教育訓練之實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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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實施對象及實施次數，依下表進行： 

對象 時期 次數 
實施者 

防火管理人 防火負責人 火源責任者 

新進人員 採用時 乙次 ○   

正式員工 
6月、12月 每年二次 ○   

早晨集會時機 視需要進行  ○ ○ 

工 讀 生 

臨時人員 

採用時 乙次 ○   

上班時 視需要進行  ○ ○ 

五、為強化自衛消防編組之應變能力，有關自衛消防編組人員之教育訓練，

將結合員工暨相關人員，每半年至少舉行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乙次，
且每次訓練之實施不少於四小時。本場所辦理相關訓練之規劃如下： 

類       別 實施日期 內                      容 

部

分

訓

練 

通報連絡 6月、12月 
假設災害發生時，應採取之通報連絡作為，包含場所內之人員通報及消

防機關之通報等。 

滅  火 6月、12月 火災初期滅火要領，及進行滅火器、室內消防栓等之實際放射操作。 

避難引導 6月、12月 
假設災害發生時，應採取之應變作為，包含避難指示、避難引導人員之

配置及疏散內部收容人員等。 

綜合演練 6月、12月 
假設災害發生時，應採取之各項應變作為，包含狀況假設、起火地點之

確認、通報連絡、初期滅火、形成區劃、避難引導、緊急救護及指揮聯

繫等整體之災害初期應變措施等。 

備考 
1.部分訓練，係著重於單項動作之操作訓練；而綜合演練，係整合部分訓練進行整體之操作演練。 
2.其它訓練演練，將視需要安排時間進行夜間（模擬）訓練、自衛消防隊各班之圖面模擬狀況訓

練。 

 

 

 
 


